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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林学会关于加大企业宣传力度

为推进林业经济强省建设提供舆论支持的通知
各市（州）林学会，省林学会各分会（专业委员会）、各会员组：

“十一五”期间，全省林业建设得到了全面发展。为充分展示我省林业建设的丰硕成果，促进现代林业及生态文明建设，加快林业经济强省建设步伐，确保“十二五”期间全省林业又好又快发展，经请示厅领导同意，省林学会决定利用《吉林林业科技》这一平台，开展旨在展示“十一五”林业建设成果、交流林业产业建设经验、加强林业经济强省建设的林业企业宣传活动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题内容

宣传的主题是：发展现代林业，建设生态文明，推进林业经济强省建设。
主要内容是：在森林生态体系、林业产业体系和生态文化体系建设中取得的成果，开展全民创业及棚户区改造、改善民生的先进典型，林业产业发展情况，企业资源优势，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成果展示和企业形象展示等。通过全面展示林业产业发展情况，为促进林业企业更深入地进入市场竞争，推动林业经济强省建设，营造良好的氛围。

二、宣传形式

宣传采用图片加文字的形式，在《吉林林业科技》增加内彩，每期刊发4-16版彩色宣传页。

彩页采用国际标准大16开本彩色印刷，图文并茂。

三、宣传对象

具体宣传对象如下：

（一）省林业厅各直属事业单位；
（二）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林业局及其所属林场、苗圃以及其它企业事业单位；
（三）吉林森工集团、延边林业集团两大集团及其所属企业；
（四）其它与林业相关的森林食品加工、木材加工、森林旅游、森林公园等企业事业单位。

四、题材采编
为保证彩页编排质量、增强宣传效果，省林学会将组织专门采编人员，深入各地、各单位进行采编、组稿，并负责部分编辑工作。届时，请各有关单位给予支持。
五、其他事宜

凡参与彩页宣传的单位，需交纳一定的宣传工本费，其中封二8000元，封三6000元，其它彩页3000-5000元。凡参与彩页宣传的单位，可吸收为本杂志的理事单位，定期参加本杂志组织的各项活动。

《吉林林业科技》编辑部联系电话：0431-88626680；手机：13147661584。
各级林学会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，积极向单位领导做好宣传，主动协助采编人员搞好采编工作，确保此项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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